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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１、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106235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

丁英仁 02-27718121分機1243

 

 

如正本

 

中華民國110年3月19日

台財產署管字第1104000250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

核示國有非公用土地現況被占用作露營場，或國有非公用農業用地

（指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者）現況被占用作未登記工廠

（下稱農地未登記工廠）使用，占用人申請現狀標租之處理方式

，自110年3月24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國有非公用土地現況被占用作露營場或農地未登記工廠使用者（不

限於本署現專案列管露營場及農地工廠案件範疇），倘占用人申請

按現狀辦理標租，為避免與主管機關輔導合法化政策相悖及衍生履

約爭議（承租人無法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租約約定使用標租土地

），宜先確認該露營場或農地未登記工廠為相關主管機關輔導合法

化之對象，或得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申請合法使用，其處理方

式如下：

辦理現狀標租前，應請占用人提出下列文件後，再續處標租作

業：

露營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該露營場使用國有土地符

合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證明文件（即其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得申請設置露營設施）。但分署（辦事處

）依交通部觀光局所定「判別符合土地使用管制之露營場

參考流程圖」（如附件1）得予認定（必要時得洽詢相關主

管機關）者，免附。



２、

(二)

二、

正本：

農地未登記工廠：工廠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出具該未登記工廠已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等相關規定申請

納管之證明文件。

前述國有土地，經分署（辦事處）查明符合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標租作業要點第3點及第4點規定得辦理現狀標租者，應於標租

公告附表備註欄載明「得標人倘經簽約，使用標租不動產應注

意相關法令規定，如有違反者應配合辦理改正，不得以承租權

對抗政府之取締。」，並按占用類型於租約特約事項載明「本

案土地現況為露營場（農地未登記工廠）使用，承租人倘繼續

為原來之使用，應依露營場（農地未登記工廠）所涉法令規定

向相關主管機關申請合法化使用，不得以承租權對抗政府之取

締。」，以明權責。

本函生效日期前分署（辦事處）已受理占用人申請現狀標租尚未公

告案件，依本函規定辦理。另為利租約管理，依本函處理之現狀標

租案件訂約時，請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契約加註代碼（詳附

件2）。至系統代碼增修事宜，請各分署資訊小組依分工辦理。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

 

 

 


